
普通程序简易化与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得失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6_99_AE_

E9_80_9A_E7_A8_8B_E5_c122_483214.htm 当前，法院系统正

在进行所谓的第二次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其主要做法或方案

是，对某些案件实行普通程序简易化和庭前证据展示，具体

来说就是对某些案件主要是被告人认罪或基本认罪的案件，

在开庭前在法院主审法官的主持下控辩双方相互展示己方所

掌握的全部证据，并相互对对方的证据发表意见，对没有异

议的证据由书记员记录在案，庭审时不再示证、质证，由合

议庭直接认证。庭审在此基础上简化部分程序或删节某些具

体环节，以快速审结案件，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法院方面称这是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公正与效率的重要途径

。但是笔者认为，这项改革无论是从其依据的合法性、所要

达到的预期目的以及实际可能出现的后果上都存在着极大的

问题，如果真要按此实行的话，既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也

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损害法院的公正形象，并最终损害

我国现有的刚刚前进了一步的刑事诉讼体制。这是因为：一

、普通程序简易化违背了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的规定 刑事诉讼

的特定目的准确惩罚犯罪，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要求

刑事诉讼必须严格审慎地依法进行。我国1997年修订《刑事

诉讼法》的一个最大进步就是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

把惩罚犯罪与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同时作为我国《刑

事诉讼法》的主要任务，并借鉴国外先进成熟的经验同时结

合我国的实际对我国旧的刑事诉讼程序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从法律制度上为上述我国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我国刑事诉讼的主要也是最高依据就是这部《刑事

诉讼法》，一切刑事诉讼活动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

定。审判活动作为刑事诉讼的核心环节和最后一道关口更是

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法庭审理则是审判活动的中

心，是查明案件事实的最重要的阶段，同样应当更严格地依

法进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第一审程序分为普通程

序和简易程序，并用20 个条文的篇幅对普通程序作了详细的

规定，除了少数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审理不受普通程序中

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

等程序规定的限制外，其余案件的审理必须严格按照《刑事

诉讼法》所规定的普通程序进行，以充分保证被告人和其他

诉讼参与人所享有的各项合法权利，这是确保办案质量，实

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该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

在法庭上进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

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

根据”，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

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

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

。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的意见”，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

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发表意见并且可以相互辩

论”。而普通程序简易化却通过庭前证据展示将庭审的某些

程序或环节省略，特别是将上述条文中各诉讼参与人当庭对

证据发表意见即质证这一非常有利于查明案情的环节省略，

并进而对法庭辩论的内容进行限制，这显然违背了《刑事诉

讼法》这一基本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法院系统仅以其内部的



操作规定来超越、改变基本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显然属于越

权、违法。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与普通程序简易化不可能

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按照法院方面此次改革的设想

，是通过证据展示制度来简化普通庭审程序，缩短开庭时间

，让法官从冗长繁琐的开庭中解脱出来，最终达到提高诉讼

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目的。但这一目的仅通过这种方式根

本无法实现。道理很简单，虽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有些案

件的庭审简化以至缩短一到数个小时的时间，但同时却很可

能又花费另外半天乃至一天的时间去进行证据展示，本来可

以一次完成的事现在却要至少两次才能完成，总体时间不但

没有减少反而可能增加，请问这种效率的提高体现在何处？

同时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要求控辨双方必须在开庭前将己方所

掌握的全部证据材料的复印件提交给法院以向对方展示，为

此控辨双方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复印、摘抄材料，比以前更多

地往返于法院，这无疑又将使控辨双方花费更多的人力、物

力、财力、精力。与以前相比，诉讼成本不是降低了而是提

高了，或者可以说是将一部分诉讼成本从法院转移到控辩双

方身上。因此，这次改革必将事与愿违，根本不可能达到设

计者预期的目的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三、现有普

通程序没有必要简易化 现行《刑事诉讼法》已将一审诉讼程

序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所花费的时间、

精力 、财力、物力都非常少自不必说，就是从普通程序来说

，我国目前的普通庭审程序也并不繁琐，每一个案件在庭审

上所花费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特别是绝大多数基层法院审理

的案件，其庭审一般都在几个小时不超过半天就结束，持续

一天乃至数天的现象很少。我国现有的普通程序与国外特别



是西方国家的普通程序相比，在庭审上所花费的时间要简短

得多，在整个法院审理期间（从受案到判决）所花费的时间

也较短。比如在日本，平均每一个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要

花费六个月的时间，而我国平均每一个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案

件只要花费一两个月的时间，法律规定的最长时间也不超过

两个半月。所以我国的普通程序根本不需要再进一步去缩短

、简化。四、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与普通程序简易化很可能损

害司法公正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改进就是取

消了以前全案卷宗材料庭前全部移送法院的做法，要求法官

公正裁判，保持中立，防止先定后审，先入为主。然而，庭

前证据展示制度却要求控辨双方在庭审前将所有证据全部交

由法院进行展示，使法官在庭审前对案件的所有证据有了详

细的了解，这必然会使法官产生一种预断，在庭审前就对案

件的处理在其内心中形成定论，这必然又会使后面的庭审流

于形式，成为你说你的我判我的一种纯 程序性的过场，这岂

不是又回到了《 刑事诉讼法》修订前的老路了吗？既然是改

革又怎么能倒退呢？这是其一。其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

法》吸取了英美国家当事人主义的一些特点，增强了庭审的

对抗性，通过当庭控辨双方对定案证据的出示以及充分质证

、辩论，使法官兼听则明，更有利于查明案情，而普通程序

简易化将使示证特别是质证这一重要环节大为减少甚至取消

，这无疑又是一个倒退。其三，证据的客观要求是直接、言

辞原则，这是确保证据真实可靠的重要保障，实行证据展示

进而简化某些程序尤其是示证、质证程序显然违背了这一原

则。其四，普通程序简易化所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认罪或基

本认罪的案件，且由法院来确定，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法



官的一种预断，即对该被告人有罪的指控成立，这无疑是一

种变相的有罪推定，且违背了我国《刑事诉讼法》“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基本原则。另外我国《刑事诉

讼法》所规定的合议庭合议制度本来在实践中执行的就并不

好，庭审时主审法官以外的合议庭其他法官基本处于“陪坐

”地位，常常只顾干自己的事情，并不认真参与庭审，合议

庭的合议也常常流于形式，而实行庭前证据展示时，由于是

由主审法官一人主持，合议庭的其他法官并不参与，再加上

证据展示后庭审的一些正常程序被省略，因此其他法官对案

情就更不熟悉，这将使合议庭的合议更加流于形式，使合议

庭在很大程度上由主审法官一个人说了算，难以避免法官的

个人独断。以上这五点已足以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构成严重威

胁，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五、公正是效率的基础，效率必

须以公正为前提 这次庭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

降低诉讼成本。姑且不论这一目的通过这次改革根本不可能

达到，既使能够达到，也必须考虑是否会损害公正。因为诉

讼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要求和原则就是公正，如果没有公正

，再高的效率又有什么意义呢？追求效率没有错，但是必须

要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离开公正这一轨道，必然会使

诉讼这一列车驶向错误的方向， 速度越快，效率越高 ，造成

的 危害就越大。支持这次改革措施的人其中的一个主要理由

就是英国著名法学家培根的著名论断“迟来的公正等于不公

正”，由此认为法院的审判必须要追求效率。其实这一理由

在此并不适用。培根的本意是如果一个无罪的人被错误地推

上了审判席，虽然最终的判决宣告其无罪，但漫长的低效率

的审判程序使其在被审判过程中长时间地遭受了巨大的心理 



压力和生理 上的摧残， 在这 种情况下，即使被告人最终被公

正地宣判无罪，这种公正对其来说也等于不公正。而这次改

革所搞的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和普通程序简易审却是以被告人

认罪或基本认罪为适用前提，效率的提高只是为了尽快地对

被告人定罪判刑，这与培根的本意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而且

如果被告人在庭审中临时翻供，则意味着必须又要回到原来

的普通庭审程序，这不是重复工作，浪费时间吗？而且笔者

在前面已经充分论证了实行这次改革很可能会损害公正，所

以，由此次改革而得到的效率又有什么意义呢？至少是弊大

于利。因此在不能确保公正的情况下，这次改革必须慎重。

其实，如果我国各级法院能够忠实地执行《刑事诉讼法》的

本来规定，还权于合议庭，使大多案件不是通过审判委员会

集体讨论决定，而是由合议庭直接做出判决，审判的期限自

然会缩短，效率自然会提高，而且由于审者自判，其责任心

必然会大大增强，案件的质量也自然会提高，判决也会更加

公正。通过这种图径得到的效率才是确保公正前提下的效率

，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效率。六、以公正为目的的庭前证

据展示制度可以实行 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实行虽然不但不会

提高诉讼效率，反而会增加诉讼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

制度没有丝毫可取之处。我们考察刑事诉讼的任何一项制度

，首先应该看它是否有利于保证司法公正。当把庭前证据展

示作为简化庭审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手段时，我们不但会

无功而返，而且还会有损司法公正。但当把它作为实现公正

的方式时，我们会发现它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值得推广实

行。因为通过庭审前的证据展示，可以使控辨双方更加客观

全面地看待案件，把握案情，可以使双方对即将开始的庭审



有更加充分的准备，可以使庭审的示证特别是质证进行得更

加充分，更加有对抗性和有针对性，也使得法官可以更加全

面地、充分地听取控辨双方的意见，正确地认定事实和证据

，以便最终作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公正的判决。但要真正达

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法院系统拟实行的庭前证据展示制度

进行必要的合乎我国司法公正需要的改造： （一）应明确庭

前证据展示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后简化庭审程序，而是为了使

控辨双方事先对对方的证据有预先的了解，既增加庭审的对

抗性，又防止双方搞突然袭击，最终是为了帮助法官正确查

明案情，公正处理案件。 （二）以此为目的，庭前证据展示

不应局限于被告人认罪的所谓事实清楚的案件，应扩展到全

部案件，包括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对于重大、复杂、疑难

有分歧的案件更要实行庭前证据展示。不以控辨双方各自所

追求的胜诉为出发点，而以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为出发点，

通过庭前证据展示，使控辨双方对有分歧的证据的质证和对

事实、定性的辩论更加明确和有针对性，并各自充分发表自

己的意见供法庭在判决时参考。 （三）为保证这一制度的合

法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应由立法机关召集相关部门在充分

调研、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具体规则。 （四）为防止法官先定

后审，产生预断，庭前证据展示不应由法官主持，而应由控

辨双方单独相互向对方展示或在法院书记官的主持下在法院

进行，此时法院仅仅起到召集、主持的作用。 （五）应明确

证人出庭制度，特别是控辨双方和被告人明确要求证人出庭

的，应规定证人必须出庭。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证据直

接、言辞原则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辨方所搜集掌握

的证据特别是证人证言能顺利地在法庭上出示。因为通过庭



前证据展示，如果辨方向控方展示了相反的证据，特别是足

以动摇控方指控的证人证言后，由于控辨双方权力地位的极

端不对等性，当控方对该证人进行核实时，证人很可能会迫

于控方的某种庭外压力包括以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相要挟时

而被迫改变证词，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所搜集的证据往往还

没到法庭就夭折了，甚至还会引火烧身，使辩护人陷入指使

证人作伪证从而受到刑事追究的危险境地，这绝不是危言耸

听，在实践中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已对我国的刑事辩护

制度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实行

的前提就必须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笔者认为，唯一的解

决办法就是证人出庭作证，直接接受控辨双方的交叉询问和

质证，以经过庭审质证的证言为准，并有限度地实行律师职

业豁免制度。 综合以上的分析论证，笔者认为，目前对我国

刑事司法机关来说，首先应该做到的是要严格地按照修订后

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忠实地执行，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根据司法实践提出相关立法建议，而

不是违背现行法律的规定搞所谓的改革、创新。同时，任何

涉及刑事诉讼制度的改变的做法都必须以公正作为其基本的

出发点，不能有损司法的公正，更不能以提高诉讼效率，降

低诉讼成本为由而任意改变现有的刑事诉讼程序，损害或可

能损害司法公正，公正与效率相比，前者永远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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